附件1

自治区“技能照亮前程 人才赋能产业”大规模精准化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2025-2027年）重点单位任务分工

	序

号
	责任部门
	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范围
	年度培训任务（人次）
	年度高技能人才培训任务

（人次）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负责拟定职业技能培训发展规划、培训政策和培训年度计划，统筹调度、督导、评估职业技能培训开展情况。负责企业职工和城乡劳动力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30000
	除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和新业态新职业（工种）外，其他行业领域年度高级工及以上培养培训比例一般不得少于20%。

	2
	自治区教育厅
	负责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展各类各领域培训行动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工作。
	≥3000
	

	3
	自治区民政厅
	负责养老产业、康养照护领域职业技能培训。
	≥1400
	

	4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负责实施建筑领域建筑工人职业技能培训。
	≥6000
	

	5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负责实施交通物流产业技能培训行动，开展公路养护等职业技能培训。
	≥1000
	

	6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负责实施农村劳动力和特色农牧业、水产业等涉农领域技能培训行动，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训、乡村工匠培训等。
	≥10000
	

	7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负责实施文化旅游行业技能培训行动，开展酒店管理、民宿管家、非遗保护传承、旅游公共服务等职业技能培训。
	≥100
	

	8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负责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护理、健康照护等技能提升培训。
	≥600
	

	9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负责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1000
	

	10
	自治区总工会
	负责产业工人中的劳动模范等群体职业技能培训。
	≥3000
	

	11
	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负责残疾人群体职业技能培训。
	≥3000
	

	年度大规模培训任务合计
	≥59100
	

	备注：1.列入此任务分工的重点单位为自行统筹相关资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单位，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本行业、本领域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2.各市、县（区）协同联动机制参照自治区部门任务分工落实。
	


附件2

自治区“技能照亮前程 人才赋能产业”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行动（2025-2027年）培训任务汇总表

（         年度）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培训种类

（职业工种）
	培训

人数
	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人数
	其中：高级工及以上取证人数
	补贴金额

（万元）
	统计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2
	
	
	
	
	
	
	
	

	3
	
	
	
	
	
	
	
	

	4
	
	
	
	
	
	
	
	


注：1.按照《统计法》有关规定，请各地各单位如实报送以上数据，不得虚报瞒报、数据造假。

    2.各地各部门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报送统计数据，2025年度培训数据请于11月20前分别报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汇总；自2026年度起至2027年度末，培训数据请于每季度末20日前，分别报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汇总。

3.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季度调度汇总全区培训数据，联系人：卢鹏举 商静,0951-5099011,5099012




